
 
 

 

慈濟大學長期照護研究所外國學生入學要點 
 

 

114 年 3 月 26 日 113 學年第 2學期第 3次所務會議通過 

114 年 11 月 10 日 114 學年度第１次護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

115年1月6日115學年度第9次招生委員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慈濟大學長期照護研究所(以下簡稱本所)為增進國內外學生交流，提供外國學生就學

機會，特依據教育部「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」及「慈濟大學外國學生入學招生規定」

訂定本要點。 

第二條 申請進入本所之外國學生，應依據「慈濟大學外國學生入學招生規定」及當學年度申

請入學招生簡章規定，檢附相關文件向本校全球事務處申請。 

第三條 申請本所之外國學生，其審查資料由本所招生事務委員會議成立審查小組，依申請人

所提資料進行審查後決議。 

第四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法令辦理。 

第五條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、院務會議通過，送校招生委員會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